
釋憲聲請書

聲請人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廖 國 勝  

法 官 張 淵 森  

法 官 潘 韋 丞

壹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規 定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 

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定刑違反 

罪刑相當原則，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 

限制，已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本條未對於肇事原因 

不可歸責之行為人作特別之規定，亦牴觸憲法第7 條之平等 

原 則 。

貳 、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一 、 案件概要

〇〇〇

共危險案件，公訴人以被告涉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死傷而逃逸，涉犯刑法第185條 之 4 之肇事逃逸罪嫌
〇

〇〇〇

共危險案件，公訴人以被告涉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死傷而逃逸，涉犯刑法第185條 之 4 之肇事逃逸罪嫌

二 、 本案審理過程

(一）1 0 4年度交訴字第7 2號 ：經本院審理結果，被告駕駛自 

用小客車行駛於道路，遭第三人駕車自後方追撞，第三人 

受有頭部外傷，被告辯稱其不知車輛後方遭追撞即駕車離 

去 ，被告對於車禍之發生並不可歸責。

(二）1 0 4年度交訴字第8 5號 ：本件車禍發生後，告訴人請被



告將機車遷移至路旁，惟被告逕行離去現場，嗣由告訴人 

自行報案，送醫治療後不到1 小時即出院。被告與告訴人 

於偵查中成立調解，被告以新臺幣4,100元賠償告訴人機 

車修理費，告訴人醫療費部分則依據機車強制責任險申請 

理 賠 ，告訴人乃撤回告訴，檢察官並於偵查中詢問被告是 

否同意法院判緩刑附條件，被告表示願意。被告於本院審 

理時表示其離婚、與 1 名 6 歲子女同住，又查被告雖無入 

監服刑之紀錄，惟其 於 102年間因酒駕公共危險案件經判 

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於 103年 5 月 1 4 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故不符緩刑條件，且因累犯加重，本件縱依刑法第 

5 9條 減 輕 ，法院之最低宣告刑仍為有期徒刑7 月 。

參 、 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理由及憲法條文

一 、 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

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 

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此 

觀憲法第171條 、第 173條 、第 78條及第 7 9條 第 2 項規定 

甚明。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 0條定有明文，故依 

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 

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 

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 

，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 

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 

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 

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此迭經大 

院釋字第371號 、第 572號 、第 5 9 0 號解釋在案。

二 、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 4 罪 嫌 ，法定刑為1 年以上7 年以 

下有期徒刑，縱依法律規定減輕其刑，仍無從易科罰金，法 

定刑顯屬過苛，且本條並未設有依個案情節之衡平規定，‘對 

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已違反憲法 

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又本條未對於肇事原因不可歸責之筆事 

者作特別之規定，達反平等原則。



三 、 涉及之憲法條文及司法院解釋

憲法第7 條 、第 8 條 、第 2 3條 ，司法院釋字第66 9號解 釋 。

肆 、 聲請人對本案所持立場及見解 

一 、 本條牴觸憲法第8 條 、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

(一）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 意 涵 ：

憲法第7 條 至 第 17條 、第 2 1條 、第 2 2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 法 第 23 

條定有明文。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 

果 ，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行為施以刑罰制裁而限制人民 

之身體自由權者，尚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始與憲 法 第 23 

條規定之意旨無違。倘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對違法 

情節輕微之個案，法院縱適用法律其他減輕其刑之規定，仍 

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而為易科罰金之宣 

告 ，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若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 

當刑度之規定，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 

限 制 ，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有大院釋字第669號 

解釋足參。

(二）本條立法所欲保護之法益

1 、本條於民國8 8年 4 月 2 1 日增訂時，法 定 刑 為 「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立法理由為「一 、為維護交通安全，加 

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筆事後，能對被 

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 

罰規定。二 、本條之刑度參考第294條 第 1 項遺棄罪之規定 

」。嗣因近年多起重大肇事逃逸事件及社會氛圍之下，於 102 

年 6 月 1 1 日提高法定刑為「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 

修正理由為「第 185條 之 3 已提高酒駕與酒駕致死之刑度， 

肇事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 

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爰修正原條文第2 項 ，提高肇事逃逸 

刑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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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條所欲保護之法益僅有「協助及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能 

通過合憲性解釋：

(1) 有認為本條所欲保護之法益為「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主 

要著眼於立法理由已明示：「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 

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修正理由亦明 

示 「肇事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 

會 ，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惟 查 ，本條之構成要件為「駕驶 

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並未規定肇事者對 

被害人有即時救護義務，上開主張已逸脫法條文義可能之範 

圍 。本條並未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 2條 第 3 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 

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 

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明文規定肇事之駕駛人應採取救護 

措 施 。故若認肇事者依本條有救護義務，顯已違反罪刑法定 

主義1。被害人若第一時間因肇事而死亡，亦無從救護2，一般 

人未具有醫護專業能力，也多未經急救訓練，上開作為期待 

不合常理3。故本條欲保護之法益顯非「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 

全 」。

(2) 有認為本條所欲保護之法益為「公共交通安全」，著眼於立法 

體例上將本條置於公共危險罪章，亦有認為車禍發生後不論 

有無死傷，都可能形成公共危險，肇事者有義務監控此公共 

危險狀態，不讓實際侵害發生。惟 查 ，本條之構成要件為「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並未規定肇事 

者有何監控現場危險之責任，上開主張已逸脫法條文義可能 

之範 圍 ，若認筆事者有監控現場危險之義務，顯然已違反罪 

刑法定主義4。又交通安全於肇事時已被侵害，與是否肇事逃

1 吳耀宗|從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看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1軍法專刊第56卷第 
6期 ，第 82頁 。若立法者要求肇事者對被害人提供救護，應於法條規定「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 

扶助或保護而逃逸」•見鄭逸哲，駕事肇事逃逸構成要件乃純粹處罰不服從的隱性不作為構成要 
件 ，月旦法學雜誌第129期 ，第 209頁 。

^吳元曜 |論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肇事逃逸罪之評價矛盾與違窻問題，刑事法雜誌第51卷 
第 5期 ，第 70頁 。

3 高金桂，有義務遺棄罪與肇事逃逸罪之犯罪競合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121期 ，第 249頁 。

4 吳耀宗，前揭文 |第 82頁 ；吳元曜，前揭文，第 70頁 。與救護義務相同，若立法者要求肇事 

者監控車禍現場危險，避免實際侵害發生，應於法條中明文規定。



逸實無涉5，肇事者多未具救災專業，要求肇事者監控車禍後 

現場屬期待不可能6，亦難想像單純離開現場對於交通安全有 

何危險而有入罪化的必要7，故本條欲保護之法益顯非「公共 

交通安全」。

(3) 有認為本條所欲保護之法益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著眼 

於本條係仿德國刑法第142條之規定，立法目的乃在排除交 

通事故證據消失之危險，而使交通事故原因之調查，不致陷 

於困難重重之境，用以確保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抽象的 

財產危險罪。惟 查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肇事逃逸當時尚 

難以確定，何人有過失、請求權種類與數額，及何人享有請 

求 權 （究竟是被害人、家屬、保險公司或其他人），尚需蒐證 

、鑑定及訴訟程序始能釐清，此時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極 

為抽象，若認為本條係保護「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無從 

解釋為何其他犯罪後之逃逸行為亦可能有確保民事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必要，立法者卻獨厚交通事故之被害人8。故本條欲 

保護之法益顯非「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9 *。

(4) 本條所欲保護之法益為「協助及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

① 現代化社會交通工具使用之普遍，交通事故發生後，往往判 

斷 困 難 ，若能透過駕駛人在交通事故發生後，於現場留滯適 

當期間，經由其之陳述說明，能使國家及相關當事人較容易 

確認事故原因及責任歸屬，以釐清民事、刑事或行政責任1Q。

② 聲請人認為，上開所述本罪保護法益之爭議，主要源自於立 

法過程粗糙，而論者又基於該欠缺完備性的條文試圖得出妥

5 吳元曜 |前揭文•第6 7頁 。

6 盧映潔•論刑法第一八五條之四「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法益保護，月旦法學雜誌第112期 ， 

第 244頁 ；高愈桂，前揭文，第 250頁 。

7 薛智仁• ？|1祺逃逸P 之 保 _法 益 •台漘法學第236期 ，第 188頁 。

8 吳元曜•前揭文•第7 4、7 7貝 ：吳耀宗*前揭文•第82頁 。若採本條保護之法益為民事損害 

賠償請求權•亦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其他財產犯罪在發生財產實害或具體危險時•最重僅 

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本临若保_ 汕象之財產M •顯亦輕屯失衡而煺反避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聲請人認為本條不適用於對於交通窜故不可歸贵之人-縱認本條U 含妁夂j M 做不可歸貴之人 

則若肇事者無過失|被害人對其自無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言，肇事者於事故後離開現場，無自 

侵害被害人之民事损害賠償請求椎。
高金桂，前揭文，第 251至 252頁 ：吳耀宗，前揭文，第 8 2頁 ：王皇玉，2013年刑事法發展 

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賨務判決，臺大法學論截第4 3卷特刊，第 1261至 1262頁 。批評者 

見薛智仁，前揭文，第 1 90頁 。



善的法益解釋，難免治絲益棼，甚至根本而言，就刑法上法 

益之觀念，乃指如欠缺所要保護之「法益」，立法者不得恣意 

創 設 「構成要件」，易言之，所 謂 「構成要件」應作為保護「 

法益」的 「方法」，而非構成要件創設出法益本身，因此如欲 

從構成要件解釋出究竟保護何等法益，無異是緣木求魚，邏 

輯上應跳脫思考框架者在於：欲從事構成要件立法正當性的 

檢 驗 ，應先就實然面的構成要件規定加以認識、解 釋 ，得出 

立法者所欲規範之行為態樣為何，再判斷立法者以刑罰規範 

該等行為態樣作為保護法益之方法，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而 

在此層面所應審酌者即包括保護法益為何、適當性、必要性 

及狹義比例原則11。

③基於上開概念，從本條之法律條文，吾人可輕易還原出立法 

者所規範之行為態樣乃：「行為人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 

人死傷的情形下逃逸。」，亦即立法者誡命行為人如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應停留現場不得逃逸12，就此立法規 

範之實然面而言，行為人違反了不得逃逸之義務，究竟是侵 

害何等法益？顯而易見，論者所主張之「協助及確認事故與 

責任歸屬」應是最符合的保護法益，質言之，此法益才是本 

條規範下，會通案遭受侵害的法益13，蓋前述論者所主張之「 

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公共交通安全」等法益，在行為 

人雖逃逸、但確已善盡排除侵害該等安全危險之責任下，該 

等法益並未受到侵害（至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顯輕重 

失衡違反比例原則已如前述，在尋求合憲性解釋之過程爰略 

過不表），至或有論者會質疑如行為人雖未逃逸，但並未協助 

確認責任歸屬（如隱藏在圍觀人群中），卻仍無本條之適用， 

此見解固無違誤，惟此應屬立法者之裁量或立法失準之處， 

詳言 之 ，立法者或許基於刑罰之謙抑性，考量僅規範最嚴重 

即逕行逃逸之情形即足保障此等法益，又或許純屬思慮未周 

而漏未規範，然此未周之處或有修法補強之空間，但尚難逕

11此段論理的詳細說明，参閱鄭逸哲，「法益刑法」概念下的「構成要件」和 「構成要件適用 J I 

軍法專刊第54卷第6期 ，第 103-114頁 。

12論者有稱之為纯粹處罰不服從停留肇事現場命令之隱性不作為構成要件，參閱鄭逸哲，肇事 

逃逸構成要件乃純粹處罰不服從的隱性不作為構成要件一評析嘉義地院91年度交訴字第3 號判 

決和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1年度交上訴字第954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29期 ，第 209-212頁 。

13類似思考，参閱王皇玉，前揭文，第 126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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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有違憲之虞。

④雖然從本條的立法理由及立法動機觀察，立法者確係為了加 

強車禍筆事者對被害人之救助義務而設立本條規範，但從其 

立法結果之條文解釋而言，保護法益並無法得到立法者預期 

之 效 果 ，此落差應透過修法加以解決，而非強將立法動機套 

用於構成要件之解釋上，最高法院諸多判決就是嘗試以立法 

動機出發，而產生如附表所示前後矛盾不一的判決理由。故 

吾人檢驗本條之合憲性時，亦應以本條規範之實然面出發。

⑤ 準 此 ，聲請人認為，在合憲性解釋下，僅 有 「協助及確認事故 

與責任歸屬」之法益能合理解釋並作為本條所欲保護之法益内 

容 。在確認上開保護之法益後，聲請人認為本條應適用於因故 

意及過失導致交通事故之人，最高法院傾向認為若因故意駕車 

肇事逃逸之人，不屬本條之適用範圍14，爰請大院於解釋時一 

併指明確認。

(三）聲請人確信本條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

(1)本 條 於 102年 6 月 1 1 日修正時，將法定刑自「6 月以上5 年 

以下有期徒刑」 ，提 高 為 「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

然既依上開說明，本條所欲保護之法益為「協助及確認事故 

與責任歸屬」 ，則上開立法修正理由卻為「第 185條 之 3 已 

提高酒駕與酒駕致死之刑度，肇事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態， 

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爰修正 

原條文第2 項 ，提高筆事逃逸刑度」 ，其仍以保護「被害人 

之生命身體安全」法益作為提高刑度之基礎，正當性已有疑 

慮 。然吾人不論立法（修正）動機錯誤之問題，仍以修正後 

規範之實然面檢視：

①課予肇事者在場義務，協助釐清事故與責任，係屬抽象的公 

共 利 益 ，並未有何實際具體的法益侵害危險（遑論結果）發 

生 。而觀諸同樣列於刑法中法定刑為「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 

期徒刑」之 罪 ，有刑法第101條 第 2 項預備陰謀暴動内亂罪 

、第 108條戰時不履行軍需契約罪、第 131條 第 1 項公務員

14骰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589號 ' 102年度台上字第2732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 

上更(一)字第3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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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第 175條 第 1 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罪、第 179 

條 第 1 項決水浸害現非供人使用住宅建築物罪、第 186條之 

1 第 1 項不法使用爆裂物罪、第 189條損壞保護生命設備罪 

、第 190條妨害公眾飲水罪、第 201條 第 2 項行使偽造有價 

證券罪、第 201條 之 1 第 1 項偽造變更金融卡等電磁紀錄罪 

、第 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第 231之 1 第 2 項媒介等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第 

233條 第 2 項圖利使未滿16歲男女性交猥褻罪、第 290條第 

2 項圖利加工堕胎致重傷罪、第 291條 第 1 項未得孕婦同意 

使之堕胎罪、第 296條 第 1 項使人為奴隸罪、第 339條 之 4 

第 1 項加重詐欺罪。然而上開規定除刑法第101條 第 2 項外 

，均係具體危險犯或實害犯之規定，本條之危險性及法益侵 

害性與上開其他法條均相去甚遠，立法者卻規定相同之法定 

刑 ；再從類似都是離開現場的刑法第293條 規 定 ，遺棄無自 

救力之人，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而同法第294條 第 1 項 規 定 ，對於無自救力 

之 人 ，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 

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 6 月以上5 年以下 

有期徒刑；而本條僅係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離開現場， 

並未有遺棄無自救力之人或違背義務遺棄，然其法定刑竟較 

刑法第293條 、第 294條 第 1 項為 高 ，從刑法體系整體比較 

觀 之 ，本條之法定刑與其侵害法益之程度相較，顯然過於嚴 

峻 ，嚴重偏高，罪刑失衡，而不符罪刑相當性原則（狹義比 

例性） 。

②又肇事者違反本條而肇事逃逸，侵害之法益既然是「協助及 

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 ，然而事故及責任歸屬尚可由其他目 

擊 者 、現場監視錄影晝面協助釐清，國家亦可於事後通知肇 

事者到場說明，肇事者肇事逃逸，未必會終局地使事故及責 

任無法釐清，甚至更有論者直指此等責任應專屬於國家的任 

務 ，個人並無協助之義務，且援引德國文獻指出，賦予肇事 

者報告及等待義務的目的不在於保護刑事訴追或交通安全之 

公共利益15。姑不談此論述之正確性（倘正確無誤，本罪即無

薛智仁，前揭文|第 19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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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法益可言應當然違憲） ，但應可推知一點：此公共法益 

縱然存在，亦非重大。而 就 「確認法律責任歸屬」此面向而 

言 ，相對本罪僅消極逃逸不配合，刑 法 第 165條積極湮滅、 

隱匿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法定刑確僅為2 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 5 0 0元以下罰金，且兩相對照，本罪是關於「 

自己」案 件 （甚至是否成案還不知道） ，協助國家追訴自己 

責任之期待可能性本來就甚低，法定刑卻重達「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顯屬失當。而依刑法第4 1條 ，觸犯本條 

之被告不得易科罰金，若未經法院宣告緩刑，縱然法官依法 

減輕其刑，被告至多僅能依刑法第4 1條 第 3 項易服社會勞動 

，惟此對被告之家庭、工作及生涯有重大之影響，行為人極 

可能因必須易服社會勞動而頓失經濟來源，甚至失去工作， 

更有甚者，如被告恰巧5 年内有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之前案紀錄（累犯加重且不得宣告緩 

刑 ） ，不論任何情形（如前案與交通安全絲毫無關、車禍被 

害人僅輕微擦傷、被告本身並無肇責甚至自己傷勢遠較對方 

嚴重） ，縱依刑法第5 9條酌減其刑，法院最低仍只能宣判7 

月有期徒刑，被告勢必須入監服刑，毫無轉園餘地，此結果 

與本罪所欲保護之利益相較，益徵罪刑失衡，顯然不符罪刑 

相當性原則（狹義比例性）16。

(2)本條在體系比較之下，法定刑顯然偏高，業如前述，而本條 

亦無如刑法第185條 之 1 第 1、3項對情節輕微者制定較低之 

刑 度 ，或如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 第 6 項或證券交易 

法 第 174條 第 4 項規定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法院除刑法 

第 59條 之 外 ，無任何衡平條款針對個案情節裁量，而僅能一 

律適用本條罪刑失衡之刑度處斷，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 

未對情節輕微者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已違 

反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17。

(四）合憲性解釋之可能？

如 以 「協助及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作為本條保護法益，顯

16相同結論，王皇玉，前掲文，第 1263頁 。

17司法院釋字第669號亦以修正前槍砲彈槩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1項關於空氣槍部分刑責• 

未對情節輕微者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而認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 

權所為之限制1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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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法避免上開違反比例原則之指責，在 本 條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重刑之下，勢必須認保護法益及於「 

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方有合憲可能，是也無怪乎何以學 

說實務均有主張本條保護法益與立法理由所稱之「加強救護 

，減少被害人之死傷」相 同 ，但現行實然的本條規範解釋上 

並非如此已如前述，那是否還有合憲性解釋之可能？技術上 

來 說 ，如果法官造法，依憑立法理由，將 「不予救護使車禍 

傷者傷勢擴大或死亡」，作為本條不成文之客觀處罰條件18， 

本條或有合憲之可能19 *，但不可輕忽者在於，此已逾越合憲 
性解釋之範疇，而有違反權力分立之虞，蓋規範之文義範圍 

乃合憲性解釋的界限2°，上開操作方式顯已逾越了本條文義 

範 圍 ，創設了法條隻字未提（或有所相關）的要 件 ，甚至將 

行為犯改變為結果犯，此無異僭越了立法者的權限，是本條 

應由大院宣告違憲，交由立法者重新思索、修 正 ，方屬正辦

二 、本條牴觸憲法第7 條之平等原則

(一）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之意涵：

我國憲法第7 條所揭橥的平等原則，並非保障絕對的、機械 

的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也就是所 

謂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實質平等，早已蔚為通論 

，除大院釋字第1 7 9 號解釋的解釋理由書明示：「憲法第7 

條所稱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 族 、階 級 、黨 派 ，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並非不許法律基於人民之年齡、職 業 、 

經濟狀況及彼此間之特別關係等情事，而為合理之不同規定 

。」之後釋字第211號 、第 341號 、第 41 2號 ' 第 48 5號解 

釋亦一再重申，憲法第7 條保障的平等權，「係為保障人民 

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故差別待遇本身並不必然違反 

平等原則，甚至沒有差別待遇的相同處理，也有可能違反平

18鄭逸哲.註12文 ，第 213頁 。

19即便如此，聲請人仍然認為，所謂 「使傷勢擴大」應仍有情節輕重之區分，此亦未必能通過 

比例原則之檢驗。
2°此應為釋憲實務之多數見解，參閱釋字437號王澤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釋字第582號許玉 

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釋字第585號許宗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等原則。是 以 ，平等原則所禁止者，無非係無正當理由之不 

合理的差別待遇，以及無正當理由之不合理的相同處理。

(二）「肇」係指開端、發 生 、引起之意，「肇事」則指闖禍、引 

起事故之意，可知係指因其故意或過失而導致之意，社會大 

眾對此字詞應亦有相同之理解，又參照本條規定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致」人 死 傷 ，「致 」為 「導致」的簡稱，而 「 

導致」係指促成、引起之意21，亦強調事故係因行為人所導 

致 ，均明示本條所規範之行為人必須對於事故之發生可歸責 

(即有故意或過失），故不可歸責（即無過失）之駕駛人應 

非本條規範對象22，若將對於交通事故不可歸責（即無過失 

) 之人亦列為本條規範對象，顯已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爰請 

大院做成解釋時一併指明確認，消弭爭議。然而最高法院認

.為 本 條 不 論 肇 事 者 是 否 有 過 失 23，聲請人在法院實務之現實 

下 ，退步再對本條為說明，聲請人認為對交通事故之發生無 

過失之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本身即可能為身體受傷之被害 

人 ，其於交通事故發生後未停留現場「協助及確認事故與責 

任歸屬」，大多僅造成其自身之民事及刑事上之權利受損， 

與可歸責之肇事者未停留現場之情節顯有不同，應有正當理 

由為合理之差別對待，而處以較輕之刑責（此處當然亦有前 

述違反比例原則之問題24)。故本條未區分有過失與無過失之

21教育部甫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异,附件= »

22舉例來說•甲停車在€邊停車格内•無任何違規1乙騎腳踏車經過，因重心不穩撞上甲車， 

乙跌倒受傷，若將此事寅敘述成「甲停車在停車格•乙因重心不穩撞上甲車跌倒受傷，甲停車在 

停車格致乙受傷」，顯然與吾人之語感不符。另見黃虹霞，刑罰節約原則不見了！--由無過失者 
構成肇事逃逸罪裁判之商榷談起，萬國法律第168期 ，第 123至 12S頁 。

23如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4、4948號 、104年度台上字第1705，1937、3117號判決。 

實務判決甚至有認為計程車司機載客停等紅綠燈時，酒醉的乘客突然自後座開車門下車1導致機 

車騎士撞到車門而受傷•司機告訴乘客應與機車騎士應妥為處理，司機擔心計程車停在原地妨礙 

交通，即駕車離去•然乘客卻也離開現場，法院認為此時計程車司機該當本條肇事逃逸罪，臺灣 

高等法院並明示本條並不以行為人有貴肇事之危險前行為為必要，锻髙法院更認為：「為釐清貴 

任 ，並確保車禍中遭受死傷一方的權益|肇事的各方（按有時不祇對立的雙方，甚至有多方的連 
環車禍），其對外關係，應構成一整體；具體而言，非但駕駛人和汽車是一整體，而且駕駛人與 

其乘客也是一整體•例如：駕車者臨停違規、下車離開，或車上乘客違規亂丟物品或隨意打開車 

門等 |—旦肇事而逃逸，無論車内違規的一方係親友或一般人員|對於受害的另方1都應共同構 

成一整體|居於保證人的地位|全該當於本罪所規範的肇事概念，此因該相關義務的負擔不重， 
業見上述，自當如此理解，才能切合立法目的」，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 、臺灣 

高等法院103年度交上訴字第198號判決。惟上開案件重點不在於停留於現場的義務負擔不重， 

關鍵恐怕在於計程車司機是否該當於「肇事」。
24關於比例原則優先於平等原則審査之說明，参閲釋字666號林錫堯、陳敏、陳春生大法官協 

同意見書。
11



肇事者，均科以相同刑責，已違反憲法第7 條之平等原則。

五 、綜 上 ，聲請人本於確信，認為本條第185條 之 4 有前述牴觸 

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及第2 3 條所衍生之罪刑相當性原 

則 ，爰請大院大法官作成解釋宣告違憲。另本條於法院審理 

之案件龐大，爰請大法官儘速做成解釋，以保障人民之基本

權 。

謹呈

司法院公鑒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四 月  二十七 曰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法官 

法官

附件一：本 院 104年度交訴字第7 2號刑事裁定正本1 件 。

附件二：本 院 104年度交訴字第8 5號刑事裁定正本1 件 。

附件三：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上「肇」、「肇事」及 「 

導致」釋義之網頁截圖。

附 表 ：

9 2年度台上 

字第4552號 

判決

就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者，亦依該罪科以刑責， 

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 

減少死傷。

9 2年度台上 

字第5372號 

判決

遺棄罪與駕車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二者構成 

要件不同，且所侵害之法益，前者為個人之生命 

身體之安全，與後者所保護者為社會之公共安全 

，亦屬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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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年度台上

字第645號判 

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筆事致人死傷逃逸 

罪 ，係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 

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 

死 傷 ，此觀該條之立法理由，係 「為維護交通安 

全 ，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 

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 

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自明。 

所 謂 「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 

故前揭規定實揭橥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 

「在場義務」 。因 此 ，肇事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 

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 

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瞒而讓被害人 

、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 

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於被害人已於第一 

時間死亡，而無救護可能時，亦應等候檢、警等 

相關人員確認事故或責任歸屬後，始得離開現場 

。否 則 ，僅委由他人處理或撥打救護專線請求救 

助 ，而隱匿其身分，或自認被害人並無受傷或傷 

無大礙，即可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救護、不 

候 檢 、警等相關執法人員到場處理善後事宜，而 

得自行離去，自非該法條規範之意旨。

101年度台上 

字第 5358號

判決

又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規定，係為維護交通 

安 全 ，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死傷，促使駕駛人 

於筆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其保護法益為 

公共安全之社會法益。

101年度台上 

字第 5939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肇事逃逸罪，其立法本 

旨乃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駕駛人於 

筆事後，能留置現場，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減少 

死 傷 ，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俾免駕 

駛人於事故發生後，隨即駕車逃離現場，徒增肇 

事責任認定上之困難，尤有致受傷之人喪失生命 

或求償無門之虞。是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 

事 ，而於肇事當時，依被害人之外觀表徵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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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跡證等，足認已發生死、傷 結 果 ，即有及時 

救 護 、處置現場，以維交通安全之必要，卻未此 

之 為 ，逕行離去，自應負筆事逃逸之公共危險罪 

責 。

101年度台上 

字第6 4 2 8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肇事致人死傷而逃 

逸罪，固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 

任為必要，但該條之立法理由，係 「為維護交通 

安 全 ，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 

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 

，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則行 

為人於事故後，縱離去現場，如不影響即時救護 

之期待，且不足認係逃逸，尚難以侵害社會法益 

之上開公共危險罪相繩。

102年度台上 

字第4715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駕驶動力交通工具肇 

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依其立法理由，係 「為維 

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 

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 

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 

」，顯見立法者係為促使駕駛人駕車肇事後，能 

即時給予被害人救助保護，避免後車再次撞擊傷 

者 ，以減輕或避免被害人傷亡，此攸關社會大眾 

生命、身體及交通安全，因而將駕車筆事逃逸行 

為 ，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加以處罰。

102年度台上 

字第4948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駕車肇事致人死傷 

而逃逸罪，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 

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 

及時救護。其所保護之法益係在於往來交通安全 

之維護，減少被害人死傷，以保護生命身體之安 

全 ，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 

必 要 。

103年度台上 

字第175號判

(引述二審判決）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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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法目的係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 

人於事故發生時，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 

死 傷 ，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而上開 

條文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 

為 ，故駕駛人於筆事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 

務 」。從 而 ，肇事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 

，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 

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瞒而讓被害人、執法人 

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 

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若自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或 

傷勢無礙，即可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救護， 

亦不等候檢、警等相關執法人員到場處理善後事 

宜 ，即得自行離去，自非該法條規範之意旨。

103年度台上 

字 第 1664號

判決

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筆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以處 

罰 「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 

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死傷

103年度台上 

字第 4589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 

罪 ，係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 

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護，以減少 

死 傷 ，本質上屬抽象危險犯。立法者依一般生活 

經驗之大量觀察，推定肇事逃逸行為，對於 死 、 

傷者可能造成無人即時救護之高度危險，故規範 

肇事逃逸乃犯罪行為，藉以保護公眾安全。故行 

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倘基於 

逃逸之意圖逃離肇事現場，既侵害死、傷者得受 

即時救護權益，而合於本罪預定之一般、抽象性 

危 險 ，不論行為人是否（能否）預見或有無死、 

傷者已陷於無從獲得即時救護危險之確信，均與 

本罪之成立無關。縱行為人已預見或確信死、傷 

者能在他人協助下獲得救護，始行離去，仍無礙 

於本罪之成立。

104年度台上 

字第357號判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規定：「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其立法理由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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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 

，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所 

著眼者，除公共交通安全之保障外，亦兼及使被 

害人獲得及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而減少死傷 

之個人生命身體法益。故肇事逃逸罪，於侵害公 

共安全之社會法益中，兼具侵害個人生命身體法 

益之性質。

104年度台上 

字第 1705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肇事逃逸罪之立法目 

的 ，乃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人 

於事故發生時，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減少死傷 

，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是一旦有交 

通事故發生，而有發生人員傷亡之情況下，不論 

撞人或被撞，或因其他事故而造成死傷，若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過程内所發生者，參與整個事故 

過程之當事人皆應協助防止死傷之擴大。故刑法 

肇事逃逸罪，以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死傷而逃逸之事實已足，至其肇事原因如何 

，則非所問。

1〇4年度台上

字第 1937號 

判決

(引述二審判決）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筆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目 

的 ，乃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人 

於事故發生時，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減少死傷 

，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而其立法精 

神則在於交通事故一旦發生，且發生人員傷亡之 

情 況 ，不論是撞人或被撞，或是因其他事故而造 

成死傷，只要是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過程内所發 

生者，參與此整個事故過程之當事人皆應協助防 

止死傷之擴大，蓋如駕駛人於事故發生後，隨即 

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 

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或求償無門，是該罪之成 

立只以行為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 

傷而逃逸之事實為已足，至行為人之肇事有否過 

失 ，則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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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年度台上 

字第 2400號 

判決

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筆事逃逸罪，其立法目的，乃為維護交通安全 

，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 

肇事後，能使被害人即時救護，足見立法者認為 

駕駛人駕車肇事後，倘能將被害人即時救護，或 

留在現場處理，避免後車再次撞擊傷者，均可減 

輕或避免被害人之傷亡，此攸關社會大眾生命、 

身體之安全，因而將駕車肇事逃逸行為，明文規 

定為犯罪行為加以處罰。本條文既在防止逃逸行 

為所產生之抽象危險，因此所謂「逃逸」 ，應非 

指行為人有積極「逃 亡 、隱匿」等阻礙犯罪偵查 

行 為 ，而係指行為人不留在肇事現場為即時救護 

、避免後車再度撞擊或協助相關人員迅速處理事 

故而離去之行為，蓋離去行為可能致肇事所生之 

損害再度擴大之危險。

104年度台上 

字第 2570號 

判決

民國八十八年四月間，仿德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條設計規範，增定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 ，屬 

抽象危險犯，據立法說明，目的在於「維護交通 

安 全 ，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 

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課以肇事 

者在場及救護的義務，既合情、合 理 ，且有正當 

性 ，負擔也不重，尤具人道精神，復可避免衍生 

其他交通往來的危險，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要 

求和比例原則。可見本罪所保護的法益，除維護 

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和 

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採取救護、求援行動， 

以降低受傷程度外，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 

，及確保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功能，兼顧社會與 

個人的重疊性權益保障。

104年度台上 

字第 2746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 

罪 ，其立法目的在促使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 

，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傷，並保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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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權益及維護交通安全。故駕駛人不得自認被 

害人並未受傷或傷勢無礙，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 

獲得救護，亦未等候執法人員到場處理，而未經 

被害人同意，即逕自離去。

104年度台上

字第2883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筆事致人死傷逃逸 

罪 ，係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 

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 

死 傷 ，已明白揭橥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 

在場義務。

104年度台上 

字第3236號 

判決

原判決雖於理由中說明所謂肇事逃逸，指於筆事 

當時或隨後離去現場之行為，其擅離肇事現場， 

犯罪即已完成，不論被害人是否在他人協助下獲 

得救護，對上開犯罪之成立不生影響；縱其曾返 

回現場觀看，使自己陷於犯行被發現之風險，惟 

若其在現場時僅袖手旁觀，未留下任何資料以供 

警方查明肇事責任，對於警員詢以何人係肇事者 

時 ，仍為不實之陳述，則其返回現場實與逃逸未 

在場並無不同，否則任何肇事者於事後只要曾停 

車或短暫在現場查看，旋即離去，不論其有無盡 

到救護之義務均可免責，則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之四之立法目的即無從實現，是上揭條文規範意 

旨尚包括使被害人' 執法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查 

明肇事者在内。是 以 ，上訴人於肇事後，將其騎 

乘之機車牵回住處旁庭院藏放，雖短暫出現在車 

禍現場，但隨即離開現場，既未報警或呼叫救護 

車 ，且未留下任何聯絡資料，亦未獲得劉秀織同 

意 ，或委託他人代為處理車禍，或主動向處理車 

禍事故之警員承認為肇事者，即逕自離開現場， 

事後對於警方之查證詢問，仍堅決否認肇事逃逸 

犯行，足見其確有肇事逃逸之犯意甚明等情綦詳 

(見原判決第九頁倒數第三行至第十頁第十五行 

) ，核其論斷，於法尚無違誤。

104年度台上 (引述二審判決）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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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3425號 

判決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 

目的係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人 

於事故發生時，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 

傷 ，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而上開條 

文所謂「逃逸」係指逃離筆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 

，故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 

」 。從 而 ，肇事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 

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 

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瞒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 

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 

人同意後始得離去。若自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或傷 

勢 無 礙 ，即可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救護，亦 

不等候檢、警等相關執法人員到場處理善後事宜 

，即得自行離去，自非該法條規範之意旨。因認 

上揭條文規範意旨堪認尚包括使被害人、執法人 

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查明肇事者無訛。是縱然 

駕駛人肇事後曾短暫停,留現場，惟駕駛人既未留 

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亦未留下任何資料以供 

警方查明肇事責任，即擅離肇事現場，自應依刑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肇事逃逸罪論處。

104年度台上 

字第 3490號 

判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筆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目的係為維護交 

通 ，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人於事故發生時， 

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傷，以保護他人 

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而上開條文所謂「逃逸」 

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故駕駛人於肇 

事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從 而 ，肇事 

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 

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 

或無隱瞒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 

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 

若僅委由他人處理或撥打救護專線請求救助，而 

隱匿其身分，或自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或傷勢無礙 

，即可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救護、亦不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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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警等相關執法人員到場處理善後事宜，即得 

自行離去，自非該法條規範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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